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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测类别 检测项目 分析方法名称及依据 方法检出限 仪器名称型号及编号

废气
铊及其化合

物

空气和废气 颗粒物中铅等金属元素的测定

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

HJ 657-2013
0.008ɛg/m3

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

ICAP RQ
YQ-A-SY-035-1

六、 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

1、严格执行国家生态环境部颁布的环境监测相关技术规范和标准方法，实施监测全过程

的质量保证。

2、所有监测及分析仪器均经检定并在有效检定期内，且参照有关计量检定规程定期进行

校验和维护。

3、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检测分析方法标准和相应的技术规范进行检测。

4、为确保检测数据的准确、可靠，在样品的采集、运输、保存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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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 检测结果

监测日期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监测结果 标准限值 达标评价

2020年

11月 21日

1#排气筒

DA001
（◎1）

烟气温度（ ） 147 -- --

烟气流速（m/s） 16.6 -- --

标干流量(m3/h) 74902 -- --

含氧量（%） 9.6 -- --

颗粒物实测排放浓度

(mg/m3)
3.9 -- --

颗粒物折算排放浓度

(mg/m3)
3.5 30 达标

二氧化硫实测排放浓度

(mg/m3)
4 -- --

二氧化硫折算排放浓度

(mg/m3)
4 100 达标

氮氧化物实测排放浓度

(mg/m3)
238 -- --

氮氧化物折算排放浓度

(mg/m3)
209 300 达标

一氧化碳实测排放浓度

(mg/m3)
ND -- --

一氧化碳折算排放浓度

(mg/m3)
ND 100 达标

标干流量(m3/h) 75999 -- --

含氧量（%） 9.1 -- --

氯化氢实测排放浓度

(mg/m3)
8.00 -- --

氯化氢折算排放浓度

(mg/m3)
6.72 60 达标

汞及其化合物实测排放浓度

(mg/m3)
ND -- --

汞及其化合物折算排放浓度

(mg/m3)
0.00105 0.05 达标

镉及其化合物实测排放浓度

（mg/m3）
0.0000865 -- --

铊及其化合物实测排放浓度

（mg/m3）
ND -- --

镉、铊及其化合物（以 Cd+Tl计）

实测排放浓度（mg/m3）
0.0000905 -- --

镉、铊及其化合物（以 Cd+Tl计）

折算排放浓度（mg/m3）
0.0000761 0.1 达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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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测日期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监测结果 标准限值 达标评价

2020年

11月 21日

2#排气筒

DA002
（◎2）

锑、砷、铅、铬、钴、铜、锰、

镍及其化合物（以

Sb+As+Pb+Cr+Co+Cu+Mn+Ni
计）实测排放浓度（mg/m3）

0.0192 -- --

锑、砷、铅、铬、钴、铜、锰、

镍及其化合物（以

Sb+As+Pb+Cr+Co+Cu+Mn+Ni
计）折算排放浓度（mg/m3）

0.0151 1.0 达标

备注：1、ND表示检测结果低于方法检出限，参与计算时以 1/2检出限计；

2、排气筒高度均为 80m；

3、有组织排放废气执行《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 18485-2014）中表 4标准限值，评价

标准由委托方提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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